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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将召开 

法制日报 倪晓 

 

由最高人民法院承办的上海合作组织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将于9月20日至9月22日在上海召开。据悉，目前已

确定上合组织全部成员国的最高法院院长均将参加此次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司法公正与司法合作”，

目标是推进和深化司法合作，增进和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司法交流，相互借鉴司法建设和改革经验，促进司

法公正和提高司法能力；研究和探讨法院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途径，改善地区经济贸易法律环境，保障投

资者、贸易者权利，促进地区共同繁荣。 

 

万鄂湘介绍说，大会分为四个议题。一是“法院在促进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将包括法院依法惩罚刑事

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依法处理社会纠纷，建设

和谐社会；依法监督行政，推进民主建设等。二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各成员国最高法院将介绍本国司

法改革的成就和经验，并共同探讨司法公正保障机制。三是“司法效率的提高”。与会代表将在各国法院

实践的基础上 ，交流和研究提高司法效率的方式，促进本国司法能力建设。四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法

院合作机制的完善”。各成员国最高法院将深入探讨共同有效防范和惩治跨国犯罪的制度和措施，以及其

他各类民商事案件的司法合作途径。 

   

万鄂湘表示，相信通过上述四个议题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各成员国法院之间会就合作机制今后的发展方

向、合作原则、合作框架等达成共识，并在民事、刑事等多个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在有关案件的司法协

调、司法程序衔接、执行合作等问题上形成一些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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